内容及要求

一、服务价格表
	嵊州人民医院陪护服务价格

	医院名称
	服务模式
	服务价格/天
	餐费

	嵊州人民医院
	一对一
	200/天
	30元/天

	
	一对二
	120/天
	/

	
	一对三
	100/天
	/

	
	一对多（4~6）
	60~80/天
	/


陪护工作内容

1、工作范围：住院病人的陪护、照料

协助做好住院病人的日常生活护理；帮助病人按时服药；帮助病人洗漱、大小便、更换衣服；为病人打水、打饭、倾倒排泄物等；定时为病人翻身、按摩。如遇特殊情况及时与医务人员及家属联系。

2、工作要求

1）住院病人有陪护需求时，由陪护单位与病员（家属）签订陪护协议，并安排陪护人员进行服务。病人陪护结束，陪护费由陪护单位工作人员与病人和家属结算费用，陪护人员不得自行结算。

2）陪护单位与护理部、病房护士长及病人（家属）交流沟通；加强对陪护人员“爱岗敬业、关爱病人”的职业道德教育；在护理部指导下，科室对陪护人员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加强日常巡视管理，及时处理纠纷。

3）陪护人员须服从陪护单位统一的安排及管理。

4）注重文明礼仪，对待医院工作人员应注意礼节礼貌，对待病人要热忱、周到、细致、大方。

5）按规定统一着装，佩证上岗；注意个人卫生，上班不穿拖鞋、戴戒指、留长指甲。

6）陪护人员进入病区上岗服从病区护士长的管理和指导，树立良好的服务形象，勤恳工作，不允许擅作证明或参与医院的纠纷和投诉。确需陪护人员作证，需要报备院方。

7）陪护工作责任重大，强化工作责任心。如因陪护工作不当造成病人损伤，将由陪护方承担经济责任。

8）陪护人员进入病区，应遵守下列规定：

①不对病人恶语相向；

②不与医护人员、病人（家属）吵架；

③不向病人（家属）索要小费、钱物、食品；

④不私下接纳服务对象；

⑤不在病区大声喧哗。
9）供应商需制定具体工作流程、考核细则。

3、陪护费按级别统一进行收费，并有陪护单位工作人员进行登记结算。采购人要求查阅时，陪护单位必须提供。

4、陪护单位需提供陪护人员物品存放点，所涉及的费用由陪护单位自行承担。

三、服务要求

1、陪护人员年龄：58周岁以下；
2、管理模式：由成交人自负盈亏，进场前与采购人协商后制定统一服务收费标准同时报请相关部门审核备案，实行服务价格公开化；

3、现场管理及陪护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医院各项规章制度，服从院方管理，切实履行职责，保障服务安全、规范、优质；

4、进场陪护人员必须经培训体检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并为其缴纳保险；提供陪护人员的健康证明、身份证复印件； 

5、严格综合考核评价，日常服务项目量化考核，每月由院方管理部门、服务科室、服务对象共同考核评价；

6、现场管理人员要求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管理人员数量与医院规模相适应；

7、应建立各项管理制度、陪护的操作规范和操作流程；

8、应制定陪护人员培训计划和实施方案；

9、根据采购人的实际情况，制定并实施陪护管理的方案；

10、服务期内陪护单位自备陪护工作人员及患者家属相应数量的陪护椅：

1）陪护椅要求可折叠，展开后可作床使用；

2）陪护椅颜色、规格材质必须与院内原有的保持一致或满足采购人的要求；

3）要求供应商建立陪护椅收发管理和监督制度及收费标准，确保不出现管理混乱或缺失等情况。

11、陪护工作人员应达到医院《应知应会》所要求的内容。
12、陪护管理遵从考核方案和检查评分标准。

13、如政府有陪护管理的相关规范，则按相关规范执行。

14、服务期内供应商所有人员的风险责任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采购人概不负责。

15、陪护单位对所有陪护人员进行培训及考核，并持证上岗。
